关于进一步提升我区社会治理水平的建议

一、提案理由
近年来，我区高度重视提升创新型社会治理工作，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决策部署，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良好成效。但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比，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，我区社会治理工作面临不少挑战，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。
一是体制机制亟待完善。机构改革后，原有的工作机制有所调整，新的机制尚未完全建成，部门间的力量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，统一的网格化服务管理责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，网格化信息平台没有完全实行联动融合。
二是工作基础仍然薄弱。政府转变职能没有完全到位，公共财政投入相对偏少，基层力量亟待加强，专业化人才较为缺乏，基层工作能力有待提升，尤其在组织发动效果和群众参与深度上都需要加强。
三是信访机制不够健全。少数部门解决信访问题停留在形式上，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、比较集中的信访问题，仍然采取“个案处理”，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。同时，部分群众依法维权意识不强，遇到问题不愿选择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维权方式，更多选择“零成本”的信访渠道。
二、建议
一是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体系。要直面社会治理环境的新变化，切实转变理念，以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导向，寓治理于服务之中，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总体框架、职责权限、运行方式、运作流程和体制机制等整体规划。要强化组织推动。要从体制上理顺“条块分割、各管一摊”的弊病，强化全局意识，摒弃本位主义，更加注重多方合作，加快形成责任共担、资源共享、信息共通、问题共处的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。要强化考核激励。坚持一把手负责制，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体系，促进社会治理组织领导到位、责任落实到位、工作推进到位、检查督导到位。
二是运用法治方式，解决突出问题。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化，新问题、新情况不断涌现，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，加强突发性应急处理，着力规范社会行为。
三是引导多方参与，激活社会合力。当前，整合社会力量，打造社会化治理“一核多元，协商共治”机制是关键。加强社区（村）党组织的核心领导，融合多元主体协同协作，履行好领导基层自治、指导各类社区服务组织、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的职能；同时要强化源头治理，做到关口前移，把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作为源头治理的前沿，综合协调和引导各部门把人力、财力、物力更多地投到基层，做到严格社区事务准入，增加社区治理资金投入，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。发挥好社区（村）居委会的自治主体作用，发挥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作用，扩大基层民主，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拓宽群众参与渠道。加快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机构的培育，积极引导社会团体、行业组织、中介机构、志愿者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，实行市场化项目化运作参与社会治理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合力。
四是广泛宣传发动，营造浓厚氛围。社会治理好不好，百姓说了算。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，营造上下共热的良好局面。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标语、宣传橱窗、宣传资料等传统方式和政务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方式，大力宣传社会治理的目的、意义和举措，运用好网络这只无形之手，使互联网这个“最大变量”变成社会治理的“最大增量”，不断扩大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参与率和影响力。
审查意见：同意立案
处理意见：由区委社会工作部、区信访局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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